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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高尔生 袁 伟 秦 菲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

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

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

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

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

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资料来源于1986年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江苏农村

联合进行的“中国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的变化”(世界卫生组织研究项目84811)的

调查。

资料在Vax一11／750计算机上使用SAS软件包进行分析。研究指标有夫妇曾与父母同住

率、夫妇与父母同住时间的中位数(M)、婚后与父母同住一年的百分率(s。)、同住五年的百分

率(s5)和同住十年的百分率(slo)，分别用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和logrank chi--square

检验差别的显著性。同时，以。一0．1为检验水准，进行“后退法”logistic回归分析和比例风险模

型分析，建立“最优”logistic和风险模型。

结果 表1夫妇与父母同住状况

一、夫妇与父母同住现状：

在调查的时点上，与父母同住率为

27．07％。苏南、苏中的现同住率稍高，分别为

29．24％和28．39％，而苏北的现同住率稍低，为

24．59％。曾与父母同住率较高，平均为

84．81％。

从不同婚龄的与父母同住率来看，似有随

婚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婚龄为0～4年的同住

率最高，达45．04％，婚龄在5年以上的同住率大

幅度下降，最低的20年及以上组仅为18．57％

(表1)。

观察 现同住
现同住

P分组 人数 人数
率(％)

(人) (人)

现住地苏南 1573 460 29．24

苏中 1180 335 28．39 0．004

苏北 2013 495 24．59

婚龄 0～ 928 418 45．04

1134 290 25．57

10～ 823 185 22．48 0．000

15～ 742 184 24．80

20～ 1136 2ll 18．57

合计 4766 1290 27．07

二、影响夫妇与父母同住的因素：

(1)城乡差异。本文的调查对象都属于农村人口，所以，城乡之间的差异只能借助于1 2岁前

居住地的城乡差异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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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j2岁前住农村的夫妇与父母的同住率高于妇女12岁前住城镇的夫妇与父母的同庄

率，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问的其它有关指标(M、S．、s。和$1 o)，前者也均高于后者。丈夫12岁前居

住地的城乡同住差异，虽然大部分指标也表现为农村高于城市(s。。则是城镇略高于农村)，但

差别均无显著性意义(表2)。与父母同住作为一个社会传统现象，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以

往研究亦均显示农村高于城市。另外，可能由于妇女对传统习俗保守性更强些，对传统意识不

易改变，所以，12岁前住城镇的妇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率稍低，而12岁前丈夫的住地两组间差别

无显著意义。

表2 影响夫妇与父母同住的单因素分析(一)

影响因素 分组 观察人数曾与父母同住率(人)—百——F—而j
’j父爵同住持续时间

S{(％) ss(％) S1。(％) 1)

(2)出生年份。曾与父母同住率有随妇女出生年汾呈上升的趋势，从1936～1 940年的

80．28％上升到1 96 J～1 971年的90．80％．但与父母同住的持续时间却有随妇女出生年份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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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下降的趋势(图1)。但1961～j 97 J年组

的M、S。、S。和S，。却有一回升现象。丈夫出

生年份的影响与妇女相同(表2)。曾与父母

同住率的}二升及1 961～1971年组与父母同

住时间的回升可能归因于住房紧张及子女

数较少而减少了与父母同住的竞争性。但

尚不能说明这一社会传统习俗的巩固和加

强，因为从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间的下降趋

势可以看出这个同住关系趋势不稳定，说

明了人们社会传统意识的逐渐淡化。

(3)结婚年龄。妇女初婚年龄越小，曾

与父母同住率越高，与父母同住的持续时

间也越长(图2)，呈负相关，变化规律十分

明显。曾与父母同住率的极差达1 3．86％，

M的极差达3．17年，S；、S。和s，。的极差分

别为15．76％、24．52％和】9．77％。丈夫结

婚年龄的影响与妇女相似(表2)。结婚年龄

的作用除了与低龄夫妇的生理j殳育及社会

适应能力较差，对父母依赖性强有关以外，

主要2i不同结婚年龄夫妇的父母的年龄和

死亡率不同有关。，

(4)文化程度。妇女文化鼹度对曾与父

母同住率的影响规律不很明显．只有小学

组略低。为8J。66％，而其他组间差别不大．

均在86％左右；但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闻§

组间无显著性差别。丈夫文化程度越商．普

与父母同住率及与父母同仁E持续时间似有

上升趋势(衷3)．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文化程

度夫妇的不同职业转点和家务负担所造成

的。

同住时间(年)

图1：不同出生年份的妻子夫妇与父母同住时间

同住时问(年、

图2：不同初婚年龄的妻子夫妇与父母同住对问

(5)职业。曾与父母同住率和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间均是曼=}{夤‘为家务组最低，f以乎有随职业

层次的增高而增加的趋势，工人与干部相差不大(表3)。这种差别町能是由于不同职业／、群的

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例如：妻子无职业(家务)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家务活动上．而不

需公婆(或父母)的帮助，同住的必要性就小。另外，也与不同职业人群的家嶷结构有关，职业层

次较高的人文化程度较高，家中子女数(兄弟姐妹)也较少．这就增加j’与父母同住的机会和可

能性。丈夫的职业对与父母同住则无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嘲的传境习惯多为妇女掌管家秀．

所以，是否与父母同住及同住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虹女的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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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影响夫妇与父母同住的单因素分析(--)

(6)初婚年份。1961～1965年结婚的夫妇

曾与父母同住率最低，为79．41％，近年来似

乎稍有增加的趋势，很可能是住房紧张所造

成的。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间则显示出一种逐

渐增加，到1966～1970年组为最高，然后又明

显下降的过程(图3、表4)，这似乎反映了与父

母同住的传统系随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

迁，先逐渐增强，近年来又有较大的削弱。

(7)地区差异。曾与父母同住率和与父母

同住一年的百分率(s。)均是苏中最低，而苏

南和苏北较高，但从M、s。和Slo来看，则是苏

南高于苏中，苏中又高于苏北(表4)，所以，

同住时间(年)

图3：不同初婚年份的夫妇与父母同住时间

虽然苏北的曾与父母同住率较高，但这种关系是不巩固的，较多的夫妇不久即与父母分住了。

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原因很难用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背景来解释，可能主要是与各地区的传统

风俗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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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包办婚姻。包办婚姻对与父母同住的影响十分明显。包办婚姻的夫妇曾与父母同住率

及与父母同住时间均大大高于非包办婚姻的夫妇(表4)。包办婚姻的夫妇对自己婚姻的自主权

很小，故在婚后的生活上也表现出对父母的很大的依赖性；对父母来说，既然决定了子女的婚

姻，也同样希望能掌握子女婚后的生活，所以，婚后与父母同住率较非包办的夫妇高。

(9)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5模型I)显示，进入模型的影响因素

为现住地、包办婚姻、妇女12岁前常住地、妇女出生年份和初婚年龄。从OR来看，现住地以苏

北为参照组，苏中的曾与父母同住率仅是苏北的0．3405倍，而苏南则是苏北的0．9360倍，相差

不大；包办婚姻的曾与父母同住率为非包办的2．0039倍；妇女12岁前住农村的夫妇曾与父母同

住率为住城镇的1．8107倍；曾与父母同住率与妇女初婚年龄负相关，每增加1岁，曾与父母同住

率仅是前者的0．9214倍；曾与父母同住率与妇女出生年份正相关，每增加1年，曾与父母同住率

是前者的1．0354倍。

表5 夫妇与父母同住率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I)

自变量(x)
偏回归偏回归

自变量取值 系数 系数标 OR P

(B) 准误

常数(口o)

现住地

苏南

苏中

苏北(参照组)

包办

妻12岁前住地

妻初婚年龄

妻出生年份

0，1

0，l

0

0，l

l(城)，2(乡)

16(≤17)，18(18～)，20(20～)

22(22～)，24(24～)，26(26～)

36(1936～)，41(194l～)，46(1946～)

51(1951～)，56(1956～)，6l(1961～)

0．9360

0，3405

1

2．0039

1．8107

0．92l 4

0．5260

0．000l

0．0001

0．0001

0．000l

考虑到影响因素间的共线性作用，将妇女的一般状况和丈夫的一般状况(如出生年份、职

业、文化等)、出生年份和初婚年份按不同的组合方式分别引入模型，最后共可得四个模型，进

入这些模型的因素还有妇女文化、初婚年份、丈夫12岁前住地、丈夫文化、丈夫出生年份和结婚

年龄。

(10)比例风险模型。比例风险模型是一种多因素的生存分析方法，应用来分析与父母同住

持续的时间。结果显示(表6模型I)，进入模型的影响因素为现住地、妇女文化、妇女职业、妇女

初婚年龄和妇女出生年份。从OR来看，不同现住地的停止共住风险，苏北最高，苏南次之，苏

中最低；不同文化程度的停止同住风险，小学组最高，文盲组次之，高中及以上组再次，初中组

最低；不同职业的停止同住风险有随职业层次上升而下降的趋势，但干部组稍有上升；停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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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风险随妇女初婚年龄和妇女出生年份的上升而升高。

同logistic回归分析时考虑到的共线性问题一样，最终也可得到四个模型，进入这些模型

的还有妇女12岁前住地、初婚年份、丈夫职业、丈夫结婚年龄和丈夫出生年份。

表6 夫妇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风险模型(模型I)

自变量(x) 偏回舻数 曩髹龌委 OR P

常数(Bo) 一1．7603 0．1650 —0．0001

现住地

苏南

苏中(参照组)

苏北

妻文化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参照组)

妻职业

家务(参照组)

农民

工人

干部

妻初婚年龄

≤17(参照组)

18～

20～

22～

24～

26～

妻出生年份

1936～

194l～

1946～

195j～

1956～

1961～1971(参照组)

O．2214

0

O．3332

0．0831

0．1043

一O．1338

O

n

一0．1 360

——0．3678

——0．2822

O

0．0260

0．j 666

0．3555

O．5813

0．9718

一1．1217

一l，2568

一1．0818

——0．7594

——0．3504

O

O．06l 2

0

0．0563

O．1218

0．1216

O．J 285

O

0

0．0604

0．0862

O．1416

O

0．0796

0．0794

0．08l 5

0．0940

0．1395

0．1033

0．0964

0．0946

0．0940

0．0979

0

1．2478

1

1．3954

1．0867

1．1100

O．8748

l

l

0．8728

0．6923

O．7541

l

1．0263

1．1813

1．4269

1．7884

2．6427

0．3257

0．2846

0．3390

0．4679

0．7044

l

0．0001

0．0003

0．0001

O．0168

0．495l

0．3910

0．2976

0．0003

0．0244

0．0001

0．046l

0．0001

O．7437

O．0358

0．0001

0．000l

0．0001

O．0001

0．000l

0．0001

0．0001

0．0001

O．0003

讨论

一、在本文所用指标中，曾与父母同住率和s。所代表的实际意义十分接近，因为s．反映了

与父母同住一年的百分率，而凡是曾与父母同住过的夫妇绝大部分都住满了一年(这从前文中

s-与曾与父母同住率比较接近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但s。则较s。有很大幅度的下降，s。。较s。下

降的幅度大为减少，说明大部分夫妇在与父母同住一年后的四年内开始离开父母家庭而建立

起自己的独立家庭。所以，S；、$10和M才是测量与父母同住持续时间的较好的指标。

二、从分析不同婚龄的夫妇现与父母同住率来看，似乎有随婚后时间的延长与父母同住率

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婚龄中混杂有年代的作用，婚龄长者出生年份和初婚年份也早，而且出生

年份早的家中子女数(兄弟姐妹)多，这也减少了与父母同住的机会及同住时间，所以，并不能

真正反映婚龄对与父母同住的影响。(下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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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速度同人口一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相互影响程度：

①城镇人口弹性系数E。和城镇结构弹性系数E。表现城镇化发展对人口一经济增长的反

应程度，或者反过来说，可以表现人口一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程度。从1980一1989年，

三大区域的城镇人口弹性系数E。和城镇结构弹性系数E。都小于1，城镇人口和城镇结构都缺

乏弹性。这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增长并非是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唯一因素，我国城镇化的发

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变动的因素。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往往脱开经济增长的实际客

观要求，或者人为地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或者人为地阻滞城镇化的发展。

②收入弹性系数E，和减损弹性系数E。，可表现城乡人口一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反

应程度，或者反过来说，可表现城镇化发展对人口一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从1980—1989年，三

大区域的收入弹性和减损弹性系数都大于1，收入和减损都富于弹性，说明了我国城镇化发展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程度。

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区域减损弹性系数不仅都大于1，并且表现为西部地区的弹性

系数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相对较低。这说明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城镇人口增长对

减损量增长的作用程度越大。因此，对于人口一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地区来说，人为地使城镇

人口过快增长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我国三大区域城镇人口一经济增长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并表现为东

部地区快于西部地区的不平衡状态。从城镇化发展速度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来看，三大区域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弱于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大区域城镇化发展

速度的差异同区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因素。同

时，城镇化发展引起的人均收入减损量的增长速度加快，城镇人口的过快增长，将对全社会的

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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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在调查时点，江苏农村现与父母同住率为27．07％，苏南、苏中的现同住率较高，在29％

左右，而苏北较低，为24．59％；曾与父母同住率为84．81％。

2．影响夫妇与父母同住的因素为夫妇出生年份、夫妇结婚年龄、夫妇文化程度、妇女1 2岁

前住地、妇女职业、初婚年份、现住地和包办婚姻。

。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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